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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财经大学教务处  
教务通知字〔2018〕 46 号 

 

关于辅修专业（学位）173学期期末考试、 

172学期补考和重修课程考试的通知 

  

各学院、修读辅修专业同学： 

173 学期辅修专业（学位）课程将于 2018年 8 月 9日结束，

期末考试时间定于 2018年 9 月 15 日至 16日进行。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2018 年 9月 15日至 16日辅修专业（学位）课程考试

期间，各教学学院不得组织 2015级、2016级学生集中教学活动。 

二、本次辅修期末考试同时进行 172学期辅修专业（学位）

补考和重修课程考试。补考和重修考试实行网上（百合平台）

报名，学生补考及重修考试累计不得超过 3门，补考报名系统

于 2018年 7 月 25 日开放至 9月 6 日。 

注意：由于补考、重修报名截止时间与考试时间非常接近，

请有补考及重修的同学在规定的时间内报名！ 

三、本次期末考试地点分为蛟桥园、麦庐园两个考区。 

蛟桥园考区主考场设在第五教学楼。第五教学楼将于 2018

年 9 月 14 日 20：50进行清场并封闭。考务办公室设在教务处

教学运行科。麦庐园考区主考场设在第三教学楼。考务办公室

设在第三教学楼的麦庐园教务办,第三教学楼将于 2018 年 9月

14 日 20：50进行清场并封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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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辅修专业（学位）学生必须交清学费，否则无考试资格。 

五、考生请于 2018 年 9 月 12日至 13 日到百合平台中下载

打印“考试通知单”（考条），并按考条进入指定考场，对号

入座，并在“期末考试学生签到单”上对应位置签名。学生证、

身份证及校园卡均为考试有效证件，考生须将考试有效证件和

考条置于课桌上方备查。 

六、辅修专业考试命题要求和规范均与主修课程相同，请各

辅修专业教学学院严格按照辅修专业（学位）考试课程要求的

题型、难度、题量（以 110分钟完成为限）命题，制出题目互

不重复的三套试卷（每套试卷上必须注明命题人和审题人的姓

名），由系主任审定，报学院批准后于 9 月 7日前将试卷提交

至教务处。 

七、每个考场均根据考生人数安排监考教师。请各辅修专业

教学学院根据工作需要于 2018年 9 月 12日前对监考编排结果

进行学院内部调整。请各辅修专业教学学院将监考任务落实到

人，必须本人监考，如有特殊原因不能监考的，学院必须出具

相关证明及代监考人名单由教学副院长签字后交教学运行科，

否则按《江西财经大学教学工作问责制度》（江财教务字[2004]3

号）第三条第五款认定为严重教学责任事故。 

监考教师在课程开考时应向考生宣读“江西财经大学考试考

场指令”，特别要提示不能携带手机及有存储、上网功能的电

子设备进入考场；应督促考生签到，并根据考试有效证件和“考

试通知单”查验考生身份和是否对号入座，同时请注意检查考

生课桌面是否抄写有与考试内容有关的文字及图表，是否有手

机等电子设备。监考教师在考试结束时应认真核对实际参加考

试人数及实收试卷数，并认真填写“考场情况登记表”。监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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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应认真履行监考职责，如因工作失职所造成的后果由监考

教师负责。 

八、考试实行单人单桌，考生必须出示考条及本人一卡通等

有效证件。考生应严格遵守考试纪律，对违反考试纪律者将严

格按照学校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 

考试期间，考生除书写笔、不带存储功能的计算器和绘图工

具等考试用品外，不能携带其它任何物品进入考场,特别是不能

携带手机及有存储、上网功能的电子设备进入考场。 

由教务处组织的期末考试实行试题纸与答题纸分离的方式，

即考生答题时使用专用答题册。为此，考生应试时，应首先在

答题册密封线之内的指定位置正确填写专业名称、学号、姓名、

班号等，对在密封线之外填写或未填写上述内容的考生，其试

卷作废，以零分计。 

九、辅修专业期末考试阅卷流程与主修专业相同，请各有关

学院认真组织人员实行流水式阅卷，按时完成阅卷工作。 

更多教务处通知请关注教务处微信公众号（江财教务

jxufe_jwc） 

  

特此通知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    

2018 年 7月 28日 

 

 

  抄送：校领导、各教学单位、有关部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教务处               2018 年 7月 28日印发           


